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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连县卡朗石膏矿（动用资源量）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摘    要
云陆矿采评报〔2024〕第215号

评估对象：孟连县卡朗石膏矿采矿权。
评估委托人：普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采矿权人：孟连天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评估机构：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目的：孟连天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拟向普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请办理“孟连县卡朗石膏矿采矿权”延续登记手续，根据国家和云南省有关规定，需按出让金额形式征收该采矿权2006年9月30日至2023年4月30日未有偿处置的已动用资源量对应的采矿权出让收益。本次评估即是为了实现上述目的，而为委托方确定上述采矿权在本评估报告所述各种条件下和评估基准日时点上公平、合理的采矿权出让收益提供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24年8月31日。
评估主要参数：
评估范围为C5308272019097100148700号《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伍年，自2019年9月30日至2024年9月30日）登记的矿区范围，矿区面积：0.032平方千米，由4个拐点圈定，开采深度：由1372米至1200米标高，开采矿种：石膏。
矿区范围内2006年9月30日至2023年4月30日已动用资源量为39.78万吨；已有偿处置的资源量为70.99万吨；已有偿处置剩余保有资源量为31.21万吨。
矿区范围内2006年9月30日至2023年4月30日已动用未有偿处置资源量为0。本次评估需处置资源量为0。
评估结论：本公司在充分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的基础上，按照采矿权评估的原则和程序，选取适当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认真估算，确定“孟连县卡朗石膏矿采矿权”矿区范围内2006年9月30日至2023年4月30日已动用未有偿处置资源量为0，需按金额方式征收出让收益的资源量为0，其对应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0。
矿区范围内已有偿处置剩余保有资源量（31.21万吨）开采完后，矿区范围内未有偿处置资源量809.52万吨（880.51－70.99），根据《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的通知》（财综〔2023〕10号），该资源量未参与本次评估，需在开采时按年销售收入及矿业权出让收益率征收采矿权出让收益。
特别事项说明：
矿区范围内2006年9月30日至2023年4月30日已动用资源量为39.78万吨，已有偿处置剩余保有资源量31.21万吨，未有偿处置资源量809.52万吨。本次评估仅对截止2023年4月30日以往动用的资源量进行了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已有偿处置剩余保有资源量及未有偿处置资源量均未纳入评估计算，需另行按有关规定进行征收。
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此问题。
评估有关事项声明：
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的规定，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评估结果公开的，自公开之日起有效期一年；评估结果不公开的，自评估基准日起有效期一年。
本评估报告及评估结果仅供委托方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不应同时用于或另行用于其他目的。
评估结论仅供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确定矿业权出让收益金额时参考使用，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实际确定的矿业权出让收益金额不必然相等。
本评估报告的所有权属于委托方。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外，未征得本公司同意，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者披露于公开媒体。未经委托方许可，本公司不会随意向任何单位、个人提供或公开。
本评估报告的复印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重要提示：
以上内容摘自《孟连县卡朗石膏矿（动用资源量）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请认真阅读该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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